附件2：
《广东省连平县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规划（2025—2030年）》（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林下经济是依托森林、林地及其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以复合经营为核心特征的生态友好型经济，涵盖林下种植、养殖、产品采集加工及森林景观利用等业态，具有绿色循环、立体高效的独特优势，是实现林地综合利用效率与经营效益双提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森林资源保护双赢的重要生态经济产业。 
近年来，林下经济发展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与政策支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各地依托森林资源，科学合理发展林下经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部署“深化集体林权等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延链增效、联农带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标志着林下经济已成为国家推动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连平县委、县政府深刻把握国家及省、市政策导向，认真贯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林改规〔2023〕6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业厅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林下经济发展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6〕124号）精神及省委“1310”具体部署，高度重视县域林下经济发展，要求林业管理部门全面摸清本地资源禀赋，科学编制符合连平实际、引领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林下经济发展规划，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二、起草依据 
1. 国家政策文件：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
2. 行业及部门规章：《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管理办法〉的通知》（林改规〔2023〕6号）；
3. 省级政策文件：《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农业厅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林下经济发展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6〕124号）；
4. 省级战略部署：省委“1310”具体部署；
5. 地方发展需求：连平县县域资源禀赋现状及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现实需求。 
三、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本规划以连平县森林资源禀赋为基础，以政策为引领，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联农带农为核心目标，明确了连平县林下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空间布局及保障措施。
总体思路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科技赋能、产业融合，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展开，
重点任务涵盖四大方面：一是优化产业布局，结合县域不同区域森林资源条件，划分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旅游、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区；二是培育重点产业，聚焦本地优势品种，推动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提质增效，延伸产品加工链条，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新业态；三是强化支撑保障，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培育经营主体、完善市场体系等；四是健全联农带农机制，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保障农民在林下经济发展中的收益，助力乡村振兴。
 
